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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一科

承辦人：俞力文 分機7823  

案由：為地政局函請修正「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十條之

一條文乙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  審議。 

說明： 

一、地政局一０三年五月十二日北市地權字第一０三三一五三七三

００號函略以： 

（一）本自治條例前身「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辦法」前經本府以六

十年九月二日府秘法字第四０七五七號令公布施行，嗣以九

十四年十二月二日以府法三字第０九四二七三三四０００號

令修正名稱為本自治條例；本法規前後歷經四次修正。 

（二）為推動政府服務流程改造，執行「全面免附地籍謄本服務」

計畫，內政部以一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台內地字第一０二０

二七一六二九號及一０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台內地字第一０二

０三七五一四０號函，請各直轄市就所訂之耕地三七五租約

登記相關自治條例等規定及申請書表範例等予以檢討修正；

該部並以一０二年十一月七日台內地字第一０二０三三六七

七八五號令修正「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三條、第十

二條之一規定。爰本次配合修正「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

條例」，增訂第十條之一，俾於辦理耕地三七五租約相關登記

作業時，推動電子化政府及謄本減量、整合政府行政資源等

政策，逐步降低使用地籍謄本及戶籍謄本。 

二、上開自治條例第十條之一修正理由，經核與本市法規標準自治

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款（「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修正

之：一、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之

規定尚無不合，本科除酌作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地政局修正本自治條例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與本科修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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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及法規影響評估報告各乙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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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修正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及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一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一科 

修正條文 
地政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地政局修正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一科修正說明 

第十條之一    本

自治條例規

定應檢附之

戶口名簿、戶

籍謄本或土

地登記簿謄

本，申請人得

免提出。但耕

地所在地區

公所無法以

電 腦 查 詢

者，應以書面

通知申請人

限期提出。 

第十條之一    本

自治條例規

定應檢附之

戶籍謄本或

土地登記簿

謄本，申請人

得免提出。但

前段耕地所

在地區公所

無法以電腦

查詢並取得

者，應以書面

通知申請人

限期提出。 

 一、本條新增。 

二、現為推廣動政府服務

流程改造，執行「全

面免附地籍謄本服

務」計畫及「免附戶

籍謄本」服務計畫等

案，內政部於以一０

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台內地字第一０二

０二七一六二九號

函及一０二年十二

月二十日台內地字

第一０二０三七五

一四０號函，請各直

條文及說明欄

酌作文字修正

。茲因說明欄

漏載申請得免

提出戶籍謄本

之緣由，爰增

加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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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就所訂之耕地

三七五租約登記相

關自治條例等規定

及申請書表範例

等，應予以檢討修

正，且；該部業並以

一０二年十一月七

日台內地字第一０

二０三三六七七八

五號令修正「臺灣省

耕地租約登記辦法」

第三條、第十二條之

一規定，；嗣以一０

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台內戶字第一０三

０一四九四五三四

號函及一０三年五

月八日台內地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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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０三０一五五一

八０號函請各機關

宣導「免附戶籍謄

本」「免附地籍謄

本」服務計畫等案。

參酌該辦法爰配合

修正「臺北市耕地租

約登記自治條例」增

訂本條，以推動電子

化政府及謄本減

量、整合政府行政資

源等政策，逐步降低

使用地籍謄本及戶

籍謄本，以辦理耕地

三七五租約相關登

記作業，增訂本自治

條例第十條之一；。

又考量實務上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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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謄本及戶籍謄

本資料尚未完成掃

描建檔或、電腦資料

庫連線故障或系統

異常等狀況，將導致

耕地所在地區公所

無法以電腦查詢達

成前揭文件者，則仍

有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限期提出之必

要，爰訂本條但書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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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四月十一日修正 

 第  一  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辦理耕地租約登記，特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條第二項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二  條    耕地租約之訂立、續訂、變更、終止或註銷，除本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

應              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申請登記。 

              前項耕地租約登記，應於登記原因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向耕地所在地區

公              所申請。但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出租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等 

              有關法令終止耕地租約時，應向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申請核定

後              ，送耕地所在地區公所辦理。 

              市政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逕為註銷耕地租約時，除通

知              當事人外，並應通知耕地所在地區公所辦理耕地租約註銷登記。 

 第  三  條    耕地租約登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出租人或承租人單獨申請之： 

              一  經判決確定。 

              二  經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 

              三  經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或調處成立。 

              四  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而終止租約。 

              五  出租人或承租人不會同申請登記，經一方陳明理由，並檢附相關證明

文                  件。 

              出租人或承租人依前項第五款申請登記，除係檢附區公所准否收回自耕案

件              之核定或調處之證明文件辦理者外，區公所應以書面通知他方得於接到通知 

              之日起十日內提出書面異議，逾期未提出者，視為同意。 

              前項情形經他方提出異議者，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申請耕地租約訂立登記，應提出下列文件： 

              一  登記申請書一式二份。 

              二  租約正本一式二份、副本一份。 

              三  土地登記簿謄本一份。 

              四  出租人及承租人戶口名簿或身分證影本各一份。 

              五  承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一份。 

              承租一宗耕地之一部分者，並應提出租佃位置圖一式三份。 

              單獨申請耕地租約訂立登記，應另檢附繳租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租賃關係

之              文件。 

              申請耕地租約續訂登記，除免提出租約副本外，準用前三項規定。 

 第  五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為租約變更登記： 

              一  出租人將出租耕地之一部或全部轉讓或出典與第三人。 

              二  出租人死亡，由繼承人繼承其出租耕地。 

              三  承租人承買或承典其租約內耕地之一部。 

              四  承租人死亡，由現有耕作能力之繼承人繼承耕作。 

              五  耕地分割、合併、實施市地重劃、地籍圖重測或其他標示變更。 

              六  耕地之一部滅失。 

              七  耕地之一部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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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出租人收回耕地之一部。 

              九  承租人放棄耕作權之一部。 

              十  耕地之一部經政府徵收。 

              十一  耕地分戶分耕。 

 第  六  條    申請耕地租約變更登記，除填具登記申請書及檢附原租約外，並應分別提

出              下列文件： 

              一  依前條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第六款及第十款申請登記者，應提

出                  土地登記簿謄本。 

              二  依前條第四款申請登記者，應提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自任耕作

切                  結書及土地登記簿謄本。但與非現耕繼承人共同繼承者，並應提出非現 

                  耕繼承人拋棄繼承權之證明文件。 

              三  依前條第七款及第八款申請登記者，應提出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市政府

核                  發之證明文件或協議書。 

              四  依前條第九款申請登記者，應提出部分耕作權放棄書、戶口名簿影本

及                  土地登記簿謄本。 

              五  依前條第十一款申請登記者，應提出土地登記簿謄本、分戶分耕契約

書                  、自任耕作切結書。 

 第  七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為耕地租約終止登記： 

              一  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 人。 

              二  承租人放棄耕作權。 

              三  地租積欠達二年之總額。 

              四  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 

              五  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收回耕地。 

              六  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 

              前項第三款之情形，以經出租人依民法第四百四十條第一項規定催告，仍

不              於期限內支付者為限。 

 第  八  條    申請耕地租約終止登記，除填具登記申請書及檢附原租約外，並應分別提

出              下列文件： 

              一  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申請登記者，應提出承租人死亡除戶及其他有關

戶                  籍謄本。 

              二  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登記者，應提出耕作權放棄書及戶口名簿影

本                  。 

              三  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申請登記者，應提出欠租催告書、逾期不繳租金

終                  止租約通知書連同其送達回執之證明文件。 

              四  依前條第一項第四款申請登記者，應提出土地登記簿謄本、市政府核

發                  之證明文件或協議書。 

              五  依前條第一項第五款申請登記者，應提出市政府核發之證明文件，或

協                  議書。 

              六  依前條第一項第六款申請登記者，應提出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

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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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之證明文件。 

 第  九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為租約註銷登記： 

              一  承租人違反本條例第十六條規定，不自任耕作或將耕地之全部或一部

轉                  租他人。 

              二  承租人承買或承典其租約內全部耕地。 

              三  耕地之全部經政府徵收。 

              四  耕地之全部滅失。 

              五  己無租佃事實。 

 第  十  條    申請耕地租約註銷登記，除填具登記申請書及檢附原租約外，並應分別提

出              下列文件： 

              一  依前條第一款申請登記者，應由出租人提出承租人不自任耕作或轉租

之                  證明文件。 

              二  依前條第二款及第四款申請登記者，應提出土地登記簿謄本。但依前

條                  第四款申請登記者，得以土地全部滅失之證明文件代之。 

              三  依前條第三款申請登記者，應提出市政府核發之證明文件或土地登記

簿                  謄本。 

              四  依前條第五款申請登記者，應提出已無租佃事實之證明文件。 

 第 十一 條    耕地租約有第五條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至第七款、第十款、第七條第

一              項第四款及第九條各款情形之一，而逾期未申請登記者，得由該管區公所逕 

              為登記，並將登記結果以書面通知雙方當事人。 

 第 十二 條    租約登記事件，除前條規定之情形外，該管區公所應於收件五日內審查完

竣              ，經審查屬實者，應將審查結果報經市政府地政局核定後辦理登記。但出租 

              人或承租人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申請登記者，該管區公所應於當事

人              提出異議或逾期未提出異議後五日內審查完竣。 

              前項經核定之登記事件，除登記於耕地租約登記簿外，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後              ，將租約發還申請人，並將登記結果以書面通知雙方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 

              一  租約之訂立登記，應將租約加蓋該管區公所印信，正本分發出租人及

承                  租人、副本由該管區公所裝訂保存備查。 

              二  租約之續訂登記，應在原租約上加蓋市政府地政局准予續約之戳記。 

              三  租約之變更登記，應在原租約加貼變更後之租賃土地之標示及租額清

單                  ，並將變更內容予以註記，同時加蓋騎縫印。 

              四  租約之終止或註銷登記，應於租約正副本加蓋終止或註銷之戳記。 

 第 十三 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簿冊格式，由市政府地政局定之。 

 第 十四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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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十條之一修正草案 

法規影響評估報告 
 

一、法規必要性分析 

本自治條例之前身「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辦法」前經本府於民

國六十年九月二日(六０)府秘法字第四０七五七號令公布施行，嗣

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日以臺北市政府(九四)府法三字第０九四

二七三三四０００號令修正名稱為本自治條例；本法規前後歷經四

次修正。現為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執行「全面免附地籍謄本服

務」計畫，內政部於一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台內地字第一０二０七

一六二九號函及一０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台內地字第一０二０七五一

四０號函請各直轄市所訂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相關自治條例等規

定及申請書表範例等，應予以檢討修正。 

復查內政部業以一０二年十一月七日台內地字第一０二０三三

六七七八號令修正「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三條、第十二條

之一規定，爰配合修正「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 

綜上所述，為整合政府行政資源等政策，逐步降低使用地籍謄

本及戶籍謄本，以辦理耕地三七五租約相關登記作業，故增訂本自

治條例第十條之一，落實推動電子化政府及謄本減量之政策，實有

必要。 

 

二、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係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六條

第二項規定制定，為辦理本市三七五租約登記，不宜由民間自行處

理；本自治條例申請應附文件因電子化政府政策推動及其他相關法

規已有修正，自應由本自治條例直接加以修正予以配合，不須另訂

相關計畫委託或輔導民間等替代方式辦理，本自治條例目前無其他

替代方案，爰循法規修法程序處理。 

 

三、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本件法規修正可能受影響對象包含本自治條例所規範訂有三七

五租約之耕地出租人與承租人間之權利義務之事項，落實推動電子

化政府及謄本減量、整合政府行政資源等政策，逐步降低使用地籍

謄本及戶籍謄本宗旨，以達簡政便民之服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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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本件修正案僅係為整合政府行政資源等政策，逐步降低使用地

籍謄本及戶籍謄本，無須另行支出執行費用，故未增加執法成本。

預期效益則可落實推動電子化政府及謄本減量、整合政府行政資源

等政策事項。 

 

五、公開諮詢程序 

（一）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無舉辦公聽會或說明會。 

（二）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無邀請專家學者與會。 

（三）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係參照內政部一０二年十一月七日台內

地字第一０二０三三六七七八五號令修正「臺灣省耕地租約

登記辦法」第三條、第十二條之一規定，爰配合修正「臺北

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 

 


